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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借名名购购房房人人如如何何保保护护自自己己的的利利益益

近日，年过八旬的张
阿姨来到杨浦分局某派
出所报警称，自己银行卡
里的存款突然少了 20
万， 而自己一直在家，银
行卡也一直未用。 那么，
到底是谁转走了 20 万
呢？

接报后，民警带着张
阿姨来到银行查询，发现
这笔钱是通过支付软件
转账，共转了四笔各 5 万
元。 令人意外的是，转走

这 20 万的支付软件账
户， 竟正是张阿姨自己
的。民警还发现，这 20 万
还在张阿姨的支付账户
里。

在民警的询问下，张
阿姨回忆起曾在社交软
件上加入一个名叫“前沿
投资学院”的聊天群。 群
里一位“投资老师”教张
阿姨投资数字货币，声称
只需一个月便能使投资
金额翻番。 张阿姨在“投

资老师”的指导下开通了
网上银行。 由于张阿姨年
事已高，在开通网上银行
的过程中，根据“投资老
师”的引导，竟把银行账
号、密码，甚至验证码，都
给了对方，还安装了手机
支付软件。 万幸的是，最
近几次验证码，张阿姨都
输入有误， 才使得这 20
万未被转出。

为了证明这是一场
骗局，民警通过张阿姨的

手机联系上了 “投资老
师”并告知对方自己的身
份，果不其然，对方不再
回复消息，张阿姨如梦初
醒。

警方提醒：投资者应对
超高收益的投资保持戒心，
不要被高收益迷惑双眼，切
勿相信只挣不赔的 “买
卖”，避免落入
网络投资理财
诈骗陷阱。

（平安办）

八八旬旬老老人人““投投资资””失失败败为为何何却却大大呼呼庆庆幸幸

一、申请条件
具有上海户籍且年

满 65 周岁的老年人可
以申请老年综合津贴。
即将年满 65 周岁的老
年人可以提前一个月申
请。

本人申请： 带好身
份证及复印件， 现场填
写《上海市敬老卡（老
年综合津贴） 申请登记
表》。

代为申请： 带好申
请人的身份证及复印

件、 监护人
或代理人的
身份证及复
印件， 现场

填写 《上海市敬老卡
（老年综合津贴） 申请
登记表》。
二、津贴标准

按照年龄段共分
为五档 ：65-69 周岁 ，
每人 75 元 / 月；70-79
周岁 ， 每人 150 元 /
月；80-89 周岁， 每人
180 元 / 月；90-99 周
岁， 每人 350 元 / 月；
100 周岁及以上，每人
600 元 / 月。 津贴发放
标准随着老年人年龄
增长自动调整，无需重
新申请。
三、津贴发放

津贴按季度发放，

于每季度的第一个月
（即 1 月、4 月、7 月、10
月）的 15 日，将当季度
津贴存入老年人的敬老
卡内。 津贴设有 2 年的
追溯期。 老年人自符合
条件之月起 2 年内提出
申请的， 从符合条件之
月起补发津贴， 逾期 2
年提出申请的， 从申请
当月的前一个月起补发
2 年的津贴。 补发的津
贴不计利息。

申请地点： 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南码
头路 400 号）

咨询电话：50396125
（为老服务中心）

年满 65周岁可以申请老年综合津贴

案例：金某与朱某系
亲戚关系。 2006 年，朱某
获得安置房屋，于 2009 年
4 月交清了所有相关款
项，于 2009 年 9 月办理了
产权登记，产权证上权利
人登记为朱某 。 金某于
2009 年 4 月取得了该安
置房屋的钥匙，后居住使
用并于 2016 年 6 月出租
收益。 随后，金某向法院
提起诉讼，称其为实际所
有权人，系争房屋系当时
因朱某无力购买，便主动
要求金某购买。 金某全额
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因
当时该房按政策只能登记
在朱某名下，五年内不得
转让出租，但房产证及其
他一切购房资料均在金某
处。 待到可过户时，朱某
以各种借口拖延办理过户
手续。 金某遂请求法院确
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
朱某协助其办理房屋不动
产过户手续。

律师观点： 借名买房
是指实际购房者因不具备
购房资格或其他原因借用
他人名义购房， 由被借名
人对外签署房屋买卖合同
并将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
借名人名下， 而购房款由
借名人实际支付的行为。
一方面， 实际购房者应当
及时保留证据， 包括书面
协议、 房屋实际占有使用
人以及相关权证资料的保
管人均为借名人的证据，
以证明其与被借名人之间
就房屋所有权归属存在真
实的约定。另一方面，因借
名购房协议仅在实际购房
者与被借名人之间内部有
效， 不具有对外的物权公
示效力， 借名人无权以借
名协议直接确认房屋权
属， 故实际购房者在起诉
时应注意诉讼请求的选
择， 不宜提起要求确认房
屋所有权的物权确认之
诉， 而应提起要求被借名

人转移所有权权属登记的
债权给付之诉。 若存在限
购因素等无法过户的情
形， 则可提出将房屋另行
出售后对房价款进行分割
的诉讼请求。

金某与朱某之间关于
房屋所有权归属的约定，
若不存在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或恶意串
通等无效情形， 则金某与
朱某之间的借名协议合法
成立， 但仅对协议当事人
产生拘束力。 当事人间有

关借名买房的约定与其他
合同效力一样， 仅具有债
权性质， 借名购房协议仅
产生借名人具有要求被借
名人变更过户的请求权，
而没有直接确认权属的效
力。 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推
定效力在维护交易安全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借名协
议不足以推翻物权登记的
推定效力， 故借名人无权
以借名协议直接确认房屋
权属。

（家门口律师王小小）

警警情情通通报报

南码头路街道法律咨询服务
1、南码头社区公益法律咨询
时间：每周二、四（节假日除外）8：30———11：00�（当
日领号，接待人数 10 人）
电话：58819015
地址：南码头路街道信访办接待室（浦三路277弄25号）

2、各居民区公益法律咨询服务
地址：各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
时间：详情可咨询各居民区

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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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寒假安全
10条重要提示
自 2021 年 1 月 23

日起， 本市中小学开始放
寒假，2 月 21 日寒假结
束，2 月 22 日开学。 10 条
寒假安全提示如下：

1、加强疫情防控。 不
去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
行。 乘坐公共交通时要佩
戴口罩，外出回家先洗手。

2、遵守交通法规。 12
周岁以下学生不骑自行车
或共享单车；12 周岁以上
学生骑自行车或 16周岁以
上学生骑电动自行车时应
佩戴安全头盔。 12周岁以
下学生不得坐副驾驶座位。

3、注意居家安全。 不
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不
往窗外抛物。 不使用“三
无”电器，不用湿手触摸
电源开关和电器。

4、注重自我保护。 不
去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
营业场所。 不擅自进入轨
道区间、在建工地、高压电
线附近等危险区域。

5、安全文明上网。 增
强安全自护意识， 严格控
制上网时间。

6、遵守公共秩序。乘自
动扶梯抓好扶手，上下楼梯
不拥挤不嘻闹，遇到人流拥
挤要镇定，注意躲避，避免
摔跤，不逆人流行走。 遇突
发事件不慌张，听从现场指
挥或沿安全通道有序撤离。

7、防范溺水事件。 不
在河边区域玩耍， 不捡拾
掉入河道的物品。 发现落
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8、遵守烟花爆竹燃放规
定。不在外环线以内及外环线
以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9、理性参加培训活动。
建议学生不参加线下培训班。

10、 学会情绪管理。
多与父母、朋友沟通，多与
积极乐观的朋友交往。

（市教委）

本月辖区共接报 110
警情 1182起， 环比 1188
起，减少 0.51%，同比 1057
起，增长 11.83%。其中报警
类警情 172 起， 环比 188
起，减少 8.51%，同比 216
起，减少 20.37%；盗窃类警
情 18起，环比 20起，减少
10%， 同比 34 起， 减少
47.06%； 诈骗类警情 18
起，环比 24起，减少 25%，
同比 26起， 减少 30.77%；
侵犯人身权利类警情 72
起， 环比 78 起， 减少
7.69%， 同比 70起， 增长
2.86%。

本月案发情况分析：辖
区共接报电信网络诈骗既
遂案件 6 起， 总计被骗
14.45万，同比上月 6 起持
平，损失金额同比上月 6.87
万增长 110%。 分别为网上
交友（1 起）、网络贷款（1
起）、网上博彩（1 起）、网
上刷单（2 起）、网上购物
（1起）。 在此，警方提醒市
民切勿轻信网络广告，不要
参与网络贷款、 网上博彩、
网上购物、网上刷单、网上
交友， 重点对“网络贷款
类”、“网络购物类”、“兼
职刷单类”3类重点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进
行防范。
（南码头路派

出所）

南码头社区
警情通报
2020年 12 月份

养老小贴士


